
北京市首佳公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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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北京， 卡没离身， 陆先生存在芯片银行卡中的2.8万元被他人
在济南取走———

存存款款遭遭异异地地盗盗刷刷 法法院院判判银银行行赔赔偿偿

昌平区司法局

案情介绍：
2016年1月份， 钱某与薛某

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 ， 双方约
定， 钱某购买薛某位于昌平区天
通苑某社区的一套房产， 房屋总
价款为380万元， 钱某在签订合
同时 ， 即支付购买定金20万元
整 ， 支付合同首付款180万元 ，
共计200万元， 剩余房款在办理
完过户登记手续之日起十个工作
日内完成 。 合同约定 ， 薛某在
2016年12月份配合钱某办理完房
产过户手续。 但由于薛某贷款一
直没结清， 未取得房产证， 虽然
钱某多次催促， 但是过户手续一
直没有办理， 直到2017年7月份，
薛某才拿到房产证， 于是钱某催
促薛某赶紧办理过户手续 。 熟
料 ， 薛某却提出 ， 这套房子经
2016年， 房价已经涨了100多万，
提出让钱某多付70万， 否则宁愿
违约也不会交房。 经多次沟通无
效后， 万般无奈的钱某来到了天
通苑南法律援助工作站进行法律
咨询， 他该怎么办呢？

法律分析：
依据 《合同法》 第107条规

定：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
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
的， 应当承担继续履行、 采取补
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
任。 因此钱某可以要求薛某继续
履行合同， 如果薛某明确拒绝履

行合同， 则属于违约， 理应承担
相应的违约责任。

《合同法 》 第 113条规定 ：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
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 给对
方造成损失的， 损失赔偿额应当
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 包
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
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
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鉴于
房地产市场的不确定因素， 薛某
违约行为导致钱某要用高于双方
约定的价格购买同类型房屋， 可
以认定确实存在经济损失， 薛某
应根据增值评估的结论向钱某赔
偿损失。 同时 《合同法》 第114
条第一款规定， 当事人可以约定
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
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 即
守约方可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或
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 但是违
约金和实际损失不能重复计算。

工作人员建议钱某， 要根据
自身的情况， 抓紧时间到法院起
诉， 避免产生更大的损失。

房价涨了，卖主违约，该怎么办？

案例简介:
家住北京的赵大爷今年

快八十岁了 ， 老伴十几年前
就去世了 。 赵大爷与老伴共
有三子二女 ， 老伴去世后 ，
开始是子女们轮流照顾 ， 但
后来子女年纪渐渐也大了 ，
再加上他们各自的儿女也长
大了 ， 照顾起老人来就不那
么精心了。

大女儿心疼父亲 ， 就将
赵大爷接到自己家共同生活，
这一住就是十年 。 大女儿和
丈夫细心照料老人 ， 一家人
相处得极为融洽。

近年来 ， 随着年纪逐渐
增长 ， 赵大爷就想趁着自己
还明白时把自己的财产处分
一下 。 原来赵大爷单位几年
前进行房改 ， 老人就自己出
资将原来单位分配的公房买
了下来 ， 买房时因为老伴已
经去世了就没有计算老伴的
工龄 。 老人咨询过律师 ， 知
道这套房是自己的个人财产。
赵大爷觉得大女儿一家子这
么多年对自己悉心照顾 ， 而
其他儿女除了逢年过节时打
个电话 ， 基本上就没管过什
么 。 自己也没什么财产 ， 就

是这套房了 ， 于是就与大女
儿签订了赠与合同 ， 将房子
赠给了大女儿 ， 而且还上公
证处做了公证 。 但还没来得
及办过户 ， 赵大爷的其他子
女就得知了此事 ， 他们都很
不满 ， 指责老人偏心 ， 提出
老人的财产儿女都有继承权，
要求赵大爷撤销赠与 。 赵大
爷和大女儿一家不胜其扰 ，
找 到 宛 平 街 道 司 法 所 进 行
咨询。

公证解答：
经了解 ， 由于赵大爷子

女的阻挠 ， 赵大爷并未将该
房产过户给大女儿。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 》 第九条规定 ： “不动产
物权的设立 、 变更 、 转让和
消灭 ， 经依法登记 ， 发生效
力； 未经登记， 不发生效力，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赵
大爷和大女儿虽然签订了房
产的赠与合同 ， 但没有依法
办理产权过户手续 。 在房屋
过户登记之前 ， 房产赠与合
同虽然成立 ， 但并未产生不
动产所有权转移的法律效力。
也就是说 ， 这套房子现在并
不是大女儿的财产。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 》 第一百八十六条规
定 ，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
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
但同时 ， 该条规定 ， 具有救
灾 、 扶贫等社会公益 、 道德
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
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 不适用
前款规定。

所以虽然赵大爷赠与给
女儿的房产的所有权没有发
生转移 ， 但因为赵大爷和大
女儿签订的赠与合同是经过
公证的 ， 所以赵大爷单方不
可以撤销赠与。

当然 ， 如果赵大爷与大
女儿经过协商一致 ， 双方均
同意不再继续履行原赠与合
同 ， 他们也可以重新签订协
议， 解除原赠与合同。

北京居民陆先生碰上一起怪
事儿———银行卡没有离身， 却被
他人在山东省济南市盗刷了两万
多元， 陆先生为此起诉了发卡银
行———农行石景山支行 。 最近 ，
记者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获悉， 法院终审判决银行全额赔
偿陆先生的损失。 审理此案的法
官告诉记者， “伪卡交易一般是
磁条银行卡遭复制而发生盗刷，
但是此案中 ， 被盗刷的是芯片
卡， 比较罕见。”

事件：
卡还在兜里钱没了

2013年1月 ， 陆先生所在单
位向农行石景山支行为单位员工
申办借记卡 ， 用于发放员工工
资。 同年2月， 陆先生就向银行
申请了账户管理短信提醒业务。

2014年 10月 28日上午 7时 ，
陆先生发现自己的手机收到短
信， 这张农业银行的银行卡被转
账了28000多元 。 交易时间是前
一天夜里23时许。 可是这张卡一
直在自己的身上， 陆先生想到这
肯定是被他人盗刷了！ 他马上致
电银行挂失。 当天上午10点， 陆
先生到公安机关报案 ,公安机关
给陆先生出具了 《受案回执》。

当年11月22日， 此案被公安
机关立为信用卡诈骗案件进行侦
查。 警察到转账发生地———山东
省济南市历下区调取转账发生时
银行的监控录像。 经民警对监控
录像内容确认， 这笔转账发生时

是一男子在ATM机进行的操作，
而此人不是事主陆先生。

为了追回自己的损失， 陆先
生起诉了自己的发卡行———中国
农业银行北京石景山支行。

陆先生认为， 这张银行卡从
未离身， 自己始终持有并使用，
密码也没有向他人泄露过。 他当
庭提交了这张借记卡原件。 为了
证明自己案发时在北京而不是在
转账地济南， 陆先生向法庭提交
了一张广发银行信用卡的刷卡明
细单， 其中载明在2014年10月27
日， 陆先生在北京某超市进行了
刷卡消费。

法院调查得知， 发生转账的
借记卡在ATM机取款、 汇款，或
在POS机消费时，需要输入密码。

对于陆先生的起诉， 农行石
景山支行认为， 这事儿与自己无
关， 他们主张诉争交易属于正常
交易， 并非伪卡交易， 不同意陆
先生的诉求。 “公安机关调取的
监控录像， 只能证明操作转账的
不是陆先生。 但是， 不能证明是
伪卡交易。 而且陆先生也只证明
了自己在北京， 并未证明银行卡
和密码没有遗失和泄露。”

庭审：
真伪卡之争

一审法院认为， 当事人陆先
生在案发前就涉诉借记卡开通了
短信提醒业务； 陆先生在案发的
第二天清晨发现短信提醒并向公
安机关及时报案； 而且陆先生提

供了超市的消费小票证明自己在
案发时并未离开北京。 陆先生的
上述行为已说明他具有较高的持
卡和用卡的安全意识， 并采取了
较为妥当的处理措施。 陆先生主
张涉诉交易是其卡被盗刷导致
的， 并且提供了他本人不具备实
施交易行为条件的初步证据。 而
且公安机关在受理案件并进行初
步侦查后已将该案予以刑事立
案。 法院据此认定涉诉交易是陆
先生所持借记卡被盗刷导致的。

同时法院认为， 农行石景山
支行主张诉争交易属于正常交
易， 并非伪卡交易， 但未提供证
据予以证明。 法院认为陆先生要
求 农 行 石 景 山 支 行 赔 偿 损 失
28015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
律依据并予以支持， 判决农行石
景山支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
偿陆先生借记卡损失28000余元。

对此， 农行石景山支行不服
提出上诉。该行认为，查明诉争交
易是否为伪卡交易只能查看交易
ATM机全部监控机位的视频资
料， 该视频资料农行石景山支行
无法提供和调取，应由法院调取，
于是向法院申请调取该视频。

因此， 二审法院向警方调取
取款发生时的监控视频， 警方出
具工作说明称， 因系统损坏无法
提供。 法院又向发生转账的山东
省济南市某农业银行支行调取案
发时的监控录像， 但该银行行长
和工作人员都表示， 涉诉监控录
像因时间久远未予保存。

在二审中， 农行石景山支行

向法院提供了涉案交易ATM机
监控录像复制品， 想要证明在交
易时， 持卡男子拿着的卡片为绿
色的原卡。 然而， 事主陆先生看
过这段视频后认为该录像显示涉
诉转账交易使用银行卡为白色，
是伪卡交易。

此案的二审法院———北京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第七十条 ： “物证应当提交原
件。” 的规定， 农行石景山支行
应当提交录像资料的原件， 现其
未予提交， 法院对其提交的复制
品真实性不予确认。

最终北京市一中院认为现有
证据已经可以认定涉诉交易并非
陆先生本人所为， 即农行石景山
支行已经违反了借记卡合同中安
全保障义务， 构成违约， 法院最
终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说法：
发现盗刷要及时挂失报警

此案二审的承办人孙法官告
诉记者， 此案最大的特点是 “芯
片卡被盗刷”， “在近几年被盗
刷的案件中， 磁条卡是重灾区，
但是芯片卡被盗刷的情况非常罕
见。 农行石景山支行也很重视这
一细节。”

法官介绍， 农行石景山支行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还向法院提出
申请， 请求法院向中国银联或者
芯片技术机构询问金融IC卡被复
制的可能性， 以及是否可以监测

陆先生持有的银行卡是否曾被复
制。 “但是结合案情，原告陆先生
在庭审时一直持有银行卡原卡，
可见其没有丢失原卡。 而且他在
第一时间报案， 在涉案交易发生
后仅8个小时就采取了挂失措施，
警方又对此案进行了刑事立案等
情况， 以及根据庭审时上诉人提
供的录像， 法院能判断交易时使
用的是伪卡。 法院不必再向中国
银联或芯片技术机构进行询问。 ”

同时， 孙法官提醒， 当事人
发现银行卡被盗刷后， 一定要及
时采取措施。 “第一时间挂失、
冻结账户， 及时向警方报案， 采
取措施证明银行卡还在自己身
上， 用一切手段证明自己的位置
与银行卡被盗刷的位置不同。 这
些都是发生争议时， 当事人可以
拿出的证据。”

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李
亚介绍， 一旦发生盗刷事件， 当
事人要证明的核心问题是 “人卡
未分离， 卡片未丢失”。 “我建
议是本人第一时间持卡报警， 然
后去发卡行完成一笔交易， 最好
是柜台完成 。” 李亚律师介绍 ，
民事案件的证据规则是谁主张谁
举证， 作为客户只需证明不是本
人刷卡， 卡仍在本人身上保存，
就可以要求银行赔偿。 在举证责
任方面， 银行必须证明尽到了账
户安全的保障义务， 也就是卡片
没有被复制， 才能不承担赔偿责
任。 “银行赔偿客户以后， 如果
抓到犯罪分子， 银行可以向犯罪
分子追偿。”

经公证的赠与合同，
所赠房产没有过户赠与人也不可单方撤销


